2024年
四、各大区费用政策：
1、IV类项目：对智能产业项目（不含网内直签项目），额度系数如下：
· 净额公开价系数>=1：常规产品按合同净额20%，1年以内新产品按合同净额25%。 
· 1>净额公开价系数>=0.9：常规产品按合同净额15%，1年以内新产品按合同净额20%。
· 0.9>净额公开价系数>=0.7：常规产品按合同净额13%，1年以内新产品按合同净额18%。
· 0.7>净额公开价系数>=0.5：常规产品按合同净额6%，1年以内新产品按合同净额11%。
· 0.5>净额公开价系数>0.3：常规产品按合同净额3%，1年以内新产品按合同净额8%。
· 0.3>=净额公开价系数：无额度，且项目必须经总监报营销主任确认。
注1：对净额公开价系数>1.5，可单独申请专项奖励，经审批后纳入统计；
注2：新产品额度系数补充说明：1~3年新产品按1年内新产品90%，3年以上重点新产品按1年以内新产品80%；
2、 对大型投标项目，设置专项费用额度，计入营销中心公共费用池：
（4） 对网内直签智能产业项目，经产业公司核算审批后，按合同总额15%。
3、营销大区公共费：
第一部分按大区总合同总额（不含国网集招及南网框招）0.3%；
第二部分按大区总费用额度结余（不含国网集招及南网框招）25%，从大区下辖省区费用池提取。（暂不考虑第二部分）
4、营销中心公共费：南网框架项目按合同总额3%，其余项目（不含国网集招及南网框招）按营销中心总合同总额1.5%，相关费用用于：平台维护、履约保障、项目反措、重点接待；
5、营销费用的发放与项目合同返回、完整发货、回款情况挂钩，具体如下：
· 对网内项目：当合同返回后发放费用总额的75%，当项目完整发货后发放费用总额的25%；
· 对网外项目：当合同返回后发放费用总额的50%，当项目完整发货后发放费用总额的25%，当项目回款大于50%启动发放剩余费用，发放金额等于费用总额*25%*（当期回款额/项目总合同额）。
2025年
四、各大区费用政策：
1、费用额度按以下四类核算：
（1）I类项目（计入各省费用池）：
1 深瑞产品（智联）
国网集招按合同净额1%，国网单一来源、南网框招按合同净额7%。

（2）II类项目（计入各省费用池）：
2 深瑞产品（智联）
系统外100万以内，及其它系统内项目（不含国网集招、南网框招）额度系数如下：
· 净额公开价系数>=1：常规产品按合同净额10%，1年以内新产品按合同净额25%。
· 1>净额公开价系数>=0.7：常规产品按合同净额8%，1年以内新产品按合同净额16%。
· 0.7>净额公开价系数>=0.5：常规产品按合同净额7%，1年以内新产品按合同净额12%。
· 0.5>净额公开价系数>=0.4：常规产品按合同净额6%，1年以内新产品按合同净额10%。
· 0.4>净额公开价系数>0.3：常规产品按合同净额3%，1年以内新产品按合同净额6%。
· 0.3>=净额公开价系数：无额度，且项目必须经总监报营销主任确认。
注1：对大区首台套项目按1年内新产品政策*150%，合同业绩统计按双倍考虑；1~3年新产品按1年内新产品政策*90%，3年以上重点新产品按1年以内新产品政策*80%；
注2：对于智联产品，和深瑞产品政策一致。

（3）III类项目：（计入各省费用池）
①深瑞产品（智联）
系统外100万及以上项目，费用额度为合同额*核算系数*额度比率，核算系数与额度比率对照表如下，项目中如有新产品参照II类项目单独核算：



	额度比率
核算系数
	A.100万≤金额<400万
	C.400万≤金额<800万
	E.800万≤金额<1000万
	F.1000万≤金额<2000万
	G.金额≥2000万

	A.核算系数≥50%
	0.22
	0.22
	0.22
	0.22
	0.22

	C.30%≤核算系数<50%
	0.20
	0.20
	0.20
	0.20
	0.20

	E.20%≤核算系数<30%
	0.18
	0.18
	0.18
	0.18
	0.18

	F.15%≤核算系数<20%
	0.16
	0.16
	0.16
	0.16
	0.16

	H.13%≤核算系数<15%
	0
	0.14
	0.14
	0.14
	0.14

	J.11%≤核算系数<13%
	0
	0
	0.12
	0.12
	0.12

	K.10%≤核算系数<11%
	0
	0
	0
	0.10
	0.10

	L. 9%≤核算系数<10%
	0
	0
	0
	0
	0.10

	M.核算系数<9%
	0
	0
	0
	0
	0

	核算系数下限
	15%
	13%
	11%
	10%
	9%



注1：核算系数=（合同总额-项目底价）/合同总额*100%；项目底价由产业公司商务部输出。
注2：对低于核算系数下限的管控项目必须经分管营销副主任确认，项目无费用额度。
注3：对于经公司评审通过的单体合同2000万以上重点项目，不受核算系数下限控制，相关费用额度专项审批计入；

（4）V类项目（计入营销中心公共费用池）：
对大型投标项目，设置专项费用额度，计入营销中心公共费用池。智联直签产业项目，经产业公司核算审批后，费用按梯度执行：
1）核算系数＞50%；按合同额20%；
2）50%＞核算系数≥45%；按合同额18%；
3）45%＞核算系数≥40%；按合同额15%；
4）40%＞核算系数≥30%；按合同额12%；
5）30%＞核算系数；必须经产业公司批准方可投标。
注1：核算系数=（合同总额-项目底价）/合同总额*100%；项目底价由产业公司商务部输出。
注2：如超过费用额度，需专项申请，经产业公司审批后可执行；
注3：大型投标项目费用中标后一次性计入公司公共费用池，中标6个月后复核履约情况，如超履可计入大区费用池；中标1年后复核履约情况，如欠履则核减大区费用池；
发放说明：当中标后发放费用总额的25%，合同返回后发放费用总额的25%，当项目完整发货后发放费用总额的25%，当项目回款大于50%启动发放剩余费用，发放金额等于费用总额*25%*（当期回款额/项目总合同额）；

2、营销大区公共费：
第一部分按大区总合同总额（不含国网集招及南网框招）0.3%；
第二部分按大区总费用额度结余（不含国网集招及南网框招）25%，从大区下辖省区费用池提取。

3、营销中心公共费：
(1) 深瑞产品、智联产品，按营销中心总合同总额1.5%（不含国网集招及南网框招）。

4、营销费用的发放与项目合同返回、完整发货、回款情况挂钩，具体如下：
· 对网外项目（II、III类项目）：当合同返回后发放费用总额的50%，当项目完整发货后发放费用总额的25%，当项目回款大于50%启动发放剩余费用，发放金额等于费用总额*25%*（当期回款额/项目总合同额）。

5、发货状态复核：对所发放费用额度的项目，如1年内未发货，或项目取消将追回所发放费用及奖金额度，并在当年合同统计中扣除相应合同额。对于1年内未发货项目，原因详实并经公司评审通过可给予延期，暂不处罚。

3、大区额度结转、调剂及修正：
1、按上一年度期末额度全部结转到下一年度期初额度；
2、每月商务统计增加额度，财务统计扣减费用支出。


政策说明
1. 项目类型划分 条件说明 >> A. 合同金额 ＜ 100万 B. 渠道分类不等于国网省招、南网省招 C. 投标:是 D.渠道分类不等于国网集招、南网集招
· I类：!D 即：渠道分类等于国网集招、南网集招
· II类：A && B && D && !C 即：合同金额 ＜ 100万 && 渠道分类不等于国网集招、国网省招、南网集招、南网省招 && 是否投标为否
· III类：!A && B && D && !C 即：合同金额 ＞ 100万 && 渠道分类不等于国网集招、国网省招、南网集招、南网省招 && 是否投标为否
· V类：!B && C 即：渠道分类等于国网省招、南网省招 && 是否投标为是
· 注 ： 政策类型未覆盖以下类别
· 渠道分类等于国网省招、南网省招 && 是否投标为否的项目
· 渠道分类不等于国网集招、国网省招、南网集招、南网省招 && 是否投标为是
2. 各类项目费用发放情况
· I类：同II类
· II类：合同返回后发放50%，完整发货后发放25%， 当项目回款大于50% 启动发放剩余费用，发放金额等于费用总额 25% ✖️（当期回款额/项目总合同额）
· III类：同II类
· V类：合同返回发放 75%，完整发货发放 25%
3. 具体费用档位
· I类项目	Comment by Yeh Wang: 计入哪个账户，匹配规则是什么
· 国网集招按合同净额1%，南网集招按合同净额7%。
· II类 
· III类
· IV类项目 核算系数 >> 利润率
· 1）核算系数＞50%；按合同额20%；
· 2）50%＞核算系数≥45%；按合同额18%；
· 3）45%＞核算系数≥40%；按合同额15%；
· 4）40%＞核算系数≥30%；按合同额12%；
· 5）30%＞核算系数；则无。
· 新产品费用 >> 均按照II类项目新产品政策核算
· 营销大区公共费 >> 不含国网集招、国网集招
· 第一部分：合同金额 ✖️ 0.3% 计入 【2025 省区账户】
· 第二部分：?	Comment by Yeh Wang: 不清楚具体意思
· 营销中心公共费 >> 不含国网集招、国网集招
· 合同金额 ✖️ 1.5% 计入 【2025 营销中心账户】
· 发货状态复核 >> 是指超一年未发货需要扣除已发费用？	Comment by Yeh Wang: 需要确认

附件1：《公司合同、库存及应收账款管理政策》
1：“发货未返回合同管理政策”
1） 已发货未返回合同超两个月但不超过一年，或已返回非正式合同（单方合同）超两个月但不超过一年回款未达到90%，或国网中标超两个月未返回合同但不超过一年，开始处罚，处罚金额为未返回合同总额*2.5‰，处罚金额在每季度的第一个月末，从大区合同奖金中扣除上季度罚金，（即四月、七月、十月、一月，分别扣除第一、二、三、四季度罚金）；黑名单、灰名单客户处罚加倍；
2）已发货未返回合同超一年，或已返回非正式合同（单方合同）超一年回款未达到90%，处罚金额为未返回合同总额*5‰，处罚金额在每季度的第一个月末，从大区合同奖金中扣除上季度罚金，（即四月、七月、十月、一月，分别扣除第一、二、三、四季度罚金）。黑名单、灰名单客户处罚加倍；
3）针对特殊未返回合同情况，各大区可报备一次已发货未返回合同的特殊情况（如工程延期、客户方面原因），经公司领导审批后，可推迟计入处罚盘，设定返回期限跟踪处理。以上发货未返回合同中不包括超市化项目及营销主任已审批的特殊工程。
2：“成品库存管理及奖惩政策”
成品库存判定依据：
①成品库存定义：自产设备具备完工条件，不包含联调或缺料导致的库存；
②库存处罚-对销售 ：商务依据各产业PMC提供的《成品库存表》，匹配货期（如有变更货期，以审批变更货期为准），如果货期已到且超期2个月以上未发货，对销售进行考核；
③库存处罚-对计划：商务依据各产业PMC提供的《成品库存表》，匹配货期（如有变更货期，以审批变更货期为准），如果成品库录入时间早于货期2个月以上，对厂内计划部门进行考核；
注：考虑入库后的检验、包装、发运时间，均按2个月过渡时间考虑，过渡期内不处罚；
1）公司对此部分成品库存每季度持续从大区费用池中处罚，处罚金额在每季度的第一个月末进行处罚，即四月、七月、十月、一月，分别扣除第一、二、三、四季度罚金，具体处罚方式如下：
每季度处罚金额=（库存所属项目合同总额*5%）/4
2）为鼓励营销中心同事积极开展营销工作，对处罚金额设置授信额度，每季度考核时，在额度内的部分不进行处罚，各大区额度计算方式为：
授信额度=[（上一年度合同返回金额+上一年度回款金额+上一年度发货金额）/3]*3%
3）对已经确认取消的项目，请销售经理按《合同解除管理规定》尽快提交相关申请表，进行永久性取消；对工期推迟2个月以上项目，请销售经理按《合同解除管理规定》尽快提交相关申请表，进行暂时性取消； 
4）特殊说明
a）、对重点工程经销售经理向营销主任专项申报获批备案后，成品库存不做处罚；
b）、销售经理通过合同取消方式消纳成品库存的，按《合同解除管理规定》规定的损失核算方式进行处罚，罚金从大区费用池中扣除；
c）、对营销反馈工期推迟2个月以上项目，生产必须尽快安排拆解，公司可暂停对营销的处罚，如果由于生产1个月以上未拆解，则公司将对生产进行处罚；
3：风险账款管理及奖惩政策
1）对发货逾期款中，未形成死账的，经公司判定存在风险需专项管控的按逾期账龄进行处罚：
a）逾期账龄1年~2年，按发货逾期款0.5%，每季度从大区费用池中扣减；
b）逾期账龄2年以上，按发货逾期款1%，每季度从大区费用池中扣减；
2）死账处罚：对经公司清欠部门及第三方清欠公司处理后仍未回款，或进入强制执行满6个月仍未回款的发货未清款，公司认定为死账，并直接按定损处理：
a）月度提成：死账总额的10%，按月从大区月度提成中扣除，分12个月扣完；
b）年终提成：死账总额的10%，从当年大区年终提成中扣除，当年扣完；
c）费用池：死账总额的80%，在下季度第一个月，从大区费用池中一次性扣除；
3）为鼓励营销中心同事积极开展风险账款的清欠，对移交公司法务清欠回款额可在年底统一计入大区回款任务，正常触发费用发放进度，相关回款月奖、年奖不予发放；对已认定死账半年内即完成清欠回收的项目，返还处罚额的90%；对已认定死账一年内即完成清欠回收的项目，返还处罚额的70%；
4）死账扣罚统计时间为每年12月，相关费用同步在年底扣除。
4：“合同解除管理政策”
费用处罚：合同取消如造成损失，公司将按最终损失金额的一定比例从该销售经理所在大区的费用池中扣除，同时在合同取消当月从大区中扣除该合同所产生的费用及奖金；
处罚返还：商务将核算结果反馈至销售及大区负责人；销售作为责任主体对因此产生的呆滞品进行消纳，消纳完成后可返还相关处罚费用至大区；
注1：最终损失额=外购损失额+自产损失额+无法追回的保证金中标费-向客户争取到的赔偿；
注2：销售经理离职期间，大区负责人需对未结项目（未回合同、未发货、未回款）指定新责任人交接，新责任人及分管领导需对移交信息真实性进行重点核实，后续相关项目取消等考核责任及后期奖金费用受益均归属新责任人；

